
 
 

交通部航港局辦理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

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113 年 9 月 26 日航務字第 1131610757 號令訂定 
 

一、 交通部航港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航業法第四條但書

規定特許事務之申請及審查，爰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申請人：因業務需要，有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我國各

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需求之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二) 業者：受申請人委託向本局申請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

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之國籍船舶運送業及船務代

理業者。 

三、 各階段審查流程（流程圖如附件一）： 

(一) 第一階段（徵詢執行運務公告） 

1、 申請人於運輸起始日前十五日至六十日內，向其公司

登記所在地之本局各航務中心提出公告申請。 

2、 本局將申請人檢附之徵詢執行運務意願公告申請書

（如附件二），函詢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及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並於本局網站公告周

知七個工作日為原則；申請載運之港口均為自由貿易

港區者，公告時間得縮短為三個工作日。公告期滿經

確認國籍船舶運送業者未符合運務需求，且未具有承

運意願之國籍船舶，本局方同意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

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 



 
 

3、 前開公告階段，有符合運務需求且有意承運之國籍船

舶運送業者，需檢具船舶運送業許可證，及符合運送

目的所需之船舶相關證書；非自有船舶另須檢附租傭

船契約，並以書面方式於公告期限內通知本局航務中

心（以郵戳日期為憑），由本局函請申請人逕洽國籍船

舶運送業者進行協調，並依下列協調結果辦理申請許

可准駁事宜： 

(1) 以非中華民國船舶運送者，續由申請人委託業者提送

相關文件予本局審查。 

(2) 以中華民國船舶運送者，無須核發許可。 

(3) 協調未有結果者，不予核發許可。 

(二) 第二階段（文件審查） 

1、 本局審查業者檢附之申請文件是否符合第四點規定，

文件未符合或欠缺者，請業者補正，補件期間原則七

個工作日，逾時未補件者，應重新申請。 

2、 申請從事離岸風場客貨運送者，其經經濟部「離岸風

電船舶產業關聯諮詢審查會議」會議結論之核准執行

作業期間屆滿，或逾經濟部核准函之發文日期六個月

時，須重新申請並辦理公告。 

3、 經審查申請文件均符合本要點規定後，由本局函發許

可函。 

四、 申請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

務所需文件： 



 
 

(一) 第一階段：徵詢執行運務意願公告申請書（如附件二）。 

(二) 第二階段： 

1、 申請書（如附件三）。 

2、 營運計畫書（含航線、客貨類型、靠泊作業碼頭、船

舶基本資料）。 

3、 船舶相關證書與國際公約有效證書影本。 

4、 停泊商港者，應取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同意停泊文

件；停泊非商港者，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港口

管理機關（構）之同意停泊文件。 

5、 非屬運送人自有船舶者應檢附租傭船契約，或 MTNet

單一窗口服務平臺中之租傭及受託營運登記資料。 

6、 船務代理業與運送人間之代理契約，或其他證明代理

關係之文件。 

7、 委託國籍船舶運送業之受委託營運證明文件。 

8、 業者須出具下列切結文件（切結書如附件四）： 

(1) 租傭船舶未有大陸資本及僱用大陸船員或工作人員。 

(2) 船舶在中華民國作業期間遵照規定辦理各項手續，並

依限離境。 

9、 租傭船舶為大陸地區製造者，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供無國安疑慮相關文件。 

10、 申請從事離岸風場客貨運送者，應檢附經濟部出具之

船舶使用同意文件或展期同意文件。 

11、 其他本局視需要指定補充之文件。 



 
 

五、 審查原則及許可期間： 

(一) 租傭船舶為大陸籍或大陸資本（含直接或間接投資）者，

因涉及國安疑慮，未開放受理。 

(二) 租傭船舶為大陸地區製造者，須經國安有關單位確認無

國安疑慮。 

(三) 採逐案逐船方式核定，許可營運期間以六個月為限，期

滿或更換租傭船舶須重新申請。 



附件一 

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流程圖 

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申請人 

提出公告申請 

(運輸起始日前十五日

至六十日內申請) 

 

申請人 

官網公告 

(原則七個工作日)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業者提出申請 

 

業者 

文件審查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函復結果 

 
 
 
 
 
 

航港局 
(各航務中心) 

 

申請人提送公告申請 

航港局審查 
(確認文件是否

符合規定) 

函請業者補件 
(說明應具備之文件) 

補件時間：七個工作日為限 

航港局辦理上網公告 
(確認中華民國籍船舶運

送業未符合運務需求且

未具有承運意願) 

公告期間有符合運務
需求且有意承運之業
者書面通知航港局航
務中心後，函請申請
人洽該業者逕行協調 

航港局核發許可 
(許可期限以六個月為限) 

依協調
結果准
駁許可 

不予核發 由中華民國籍船舶
運送，無須核發 

同意由非中華民
國籍船舶運送 

未
有
結
果 

否 

否 

業者提送申請文件 

是 

是 

有 
結 
果 



附件二 

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 

徵詢執行運務意願公告申請書 

申請人名稱  

申請人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起運地  目的地  

運送客貨物內容 
 

 

運輸期間及航次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共      航次 

運輸需求條件 

一、船舶種類：                  

二、總噸位：                

三、船舶載重噸：                                        

四、船舶基本載運功能：                                  

五、船舶特殊載運功能：                                  

六、其他：                                          

申請人簽章  

公告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由航務中心填寫) 

備註： 

一、 申請人應於運輸起始日前十五日至六十日內，向其公司登記所在地之交通部航港

局各航務中心提出申請。 

二、 公告期間係以各航務中心於航港局網站公告周知七個工作日為原則(申請載運之港

口均為自由貿易港區者，得縮短為三個工作日)，並經確認中華民國籍船舶無法滿

足申請人運務需求後，始同意非中華民國籍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 

三、 公告期間如有符合前述運務需求之中華民國籍船舶，需以書面通知交通部航港局

航務中心(以郵戳日期為憑)。 



附件三 

租傭非中華民國船舶於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業務申請書 

公司名稱 (委託人：                ) 

公司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船

舶 

名稱 
 

總噸位  IMO NO. 
 

國籍 
 

淨噸位  載重噸 
 

應備文件 

□一、營運計畫書(含航線、客貨種類、靠泊作業碼頭、船舶基 

      本資料)。 

□二、船舶相關證書與國際公約有效證書影本。  

□三、停泊商港者，應取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同意停泊文件； 

      停泊非商港者，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港口管理機 

      關(構)同意停泊文件。 

□四、租傭船契約，或 MTNet 單一窗口服務平臺中之租傭及受 

      託營運登記資料。  

□五、船務代理業與運送人間之代理契約，或其他證明代理關 

      係之文件。 

□六、委託國籍船舶運送業之受託營運證明文件。 

□七、切結書。 

□八、租傭船舶為大陸地區製造者，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無國安疑慮相關文件。 

□九、申請從事離岸風場客貨運送者，應檢附經濟部出具之船 

      舶使用同意文件或展期同意文件。  

□十、其他：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申請人 

(簽章) 

 

說明： 

一、 本申請書應由業者檢附相關文件，向其所屬公司登記所在地之交通部航港局各

航務中心提出申請。 

二、 申請從事離岸風場客貨運送者，倘經濟部出具之船舶使用同意文件或展期同意

文件之核准執行作業期間屆滿，或逾公文發文日期六個月時，須重新申請並辦

理公告。 

三、 「申請日期」係指送交申請書到達交通部航港局航務中心之日期。 



四、 「業者/申請人簽章欄位」倘由申請人簽章者，業者應併同簽章。 

五、 許可營運期間以六個月為限，期滿或更換租傭船舶須重新申請。 

 
 



切  結  書 

本公司為運送               (客貨業務項目)，

租傭              (船名)壹艘，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中華民國執行運務作業，茲保證： 

一、 船舶在中華民國作業期間絕對遵照規定辦理各項

手續，並依限離境。 

二、 本公司及租傭船舶非屬大陸籍，且未有大陸地區

直接或間接投資情事。 

三、 租傭船舶無僱用大陸船員或工作人員。 

四、 若有違反規定或虛偽不實之情形，願負一切中華

民國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交通部航港局 

 

公司名稱： 

代 表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